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洱源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检察业务综合保障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洱源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4.50 14.50 14.5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50 14.50 14.5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做好单位后勤保障工作，服务检察办案，确保机关工作环境整洁，安全。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做好单位后勤保障工作，服务检察办案，确保机关工作环境整洁，安全。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物业管理面积 >= 4530 平方米 4530 20.00 18.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卫生保洁合格率 >= 95 % 95 20.00 18.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零星修缮（维修）及时率 >= 90 % 95 10.00 8.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 1 次 0 30.00 29.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受益人员满意度 >= 95 % 95 10.00 8.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1.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洱源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洱源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8.50 18.50 18.5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8.50 18.50 18.5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项目是全面贯彻落实高检院《“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明确的总体思路和目标要求，以及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检察长会议、全省检察长
会议和全州检察长会议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洱源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强化诉讼监督，提升办案质量和效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结合执法办案深入推
进三项重点工作为载体，以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为保障，强化规范管理，注重办案效果，不断创新服务“两强一堡”战略的方式方法，努力推动全县检察机关工作平
稳健康发展，更好的为全县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目标：1、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
；2、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3、强化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4、围绕检
察中心工作，健全经费保障、科技装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后勤保障服务“四位一体”检务保障格局，提高服务保障水平，夯实检察事业创新发展物质基础。5、
落实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部署，建立完善有利于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检察经费保障体制，进一步建立健全财务省级统管经费保障模式和办法。6、继续抓
牢抓实检察机关队伍建设工作，重点加强建立检察队伍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

强化诉讼监督，提升办案质量和效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结合执法办案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载体
，以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为保障，强化规范管理，注重办案效果，努力推动了全县检察机关工作平稳健康发展，
更好的为全县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2.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扫黑除恶及未成年人法治宣讲专项行动”次数 >= 8 场 24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案件质量评查数 >= 30 件 57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在审查期限内办结率 >= 95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 >= 95 % 92.86 10.00 6.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2023年11月底前项目整体支出进度 >= 95 % 92 10.00 8.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 >= 95 % 100 30.00 28.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检察工作报告在人代会通过率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2.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洱源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非同级财政保障（特定目标类）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洱源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9.20 19.20 10.00 县级财政紧张，未全额下达资金，具体实
际以下达资金为准。本年度无下达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19.20 19.2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该项目实施，一是弥补洱源检察院办案及装备经费不足，确保检察各项工作正常开展。二是按当地党委、政府的要求，及时完成各项中心工作。三是推动社会
综合治理，为平安洱源贡献检察力量。

按当地党委、政府的要求，及时完成各项中心工作。确保检察各项工作正常开展，推动社会综合治理，为平安
洱源贡献检察力量。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治宣传资料发放数 >= 2000 份 120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公益诉讼起诉案件支持率 >= 8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司法救助经费兑现时限 <= 10 日 1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司法救助对象投诉、上访发生次数 <= 1 次/年 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被救助对象的满意度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洱源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第二批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洱源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43.00 43.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3.00 43.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具体目标：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是保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二是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三是深入打击疫情中违法犯罪案件。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
押。依法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5%（其中：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100%）；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率低于2‰，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
提请抗诉的案件，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加强检察业务培训力度，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

保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深入打击疫情中违法犯罪案件。强化诉讼监督，进一
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
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5%（其中：生态环境公益诉
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100%）；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率低于2‰，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
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请抗诉的案件，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各类案件办理数 >= 360 件 7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业务装备采购计划完成率 >= 100 % 98 5.00 4.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比 <= 1.6 % 1.06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业务装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5.00 4.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认罪认罚适用率 = 82 % 96.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进度 >= 11月30日前达到95%% 92 5.00 4.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群众来信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 = 95 % 10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举行校园法治讲座场次 >= 12 次 27 30.00 28.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检察工作报告人代会通过率 = 95 % 100 10.00 9.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4.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洱源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度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洱源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60 1.6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60 1.6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洱源县人民检察院办案业务部门履行法定职责，严厉打击洱源地区涉烟违法犯罪，维护本区域烟草市场秩序，为洱源烟草事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
境。

较好履行法定职责，严厉打击洱源地区涉烟违法犯罪，维护本区域烟草市场秩序，为洱源烟草事业健康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控告申诉案件办结率 = 95 % 95 20.00 19.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涉烟案件办理数 = 3 件 3 20.00 19.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涉烟案件超期办案数 = 0 件 0 10.00 9.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涉检信访息诉率 = 5 % 5 30.00 28.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涉烟案件群众满意率 = 95 % 95 10.00 9.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4.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洱源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第一批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大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洱源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51.00 149.36 10.00 98.91 9.8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1.00 149.36 98.9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具体目标：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一是保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二是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三是深入打击疫情中违法犯罪案件。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
押。依法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5%（其中：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100%）；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率低于2‰，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
提请抗诉的案件，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加强检察业务培训力度，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

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深入打击疫
情中违法犯罪案件。
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不捕复议、复核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中，遵守办案要求
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9%（其
中：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100%）；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率低于2‰，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
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请抗诉的案件，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加强检察业务培训力度，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业务装备采购计划完成率 >= 100 % 100 10.00 8.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各类案件办理数 >= 360 件 700 10.00 9.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比 <= 1.6 % 1.06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业务装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98 5.00 4.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认罪认罚适用率 >= 82 % 96.8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进度 >= 11月30日前达到95%% 95 10.00 9.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群众来信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 >= 95 % 10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举行校园法治讲座场次 >= 12 次 27 30.00 29.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检察工作报告人代会通过率 >= 95 % 100 10.00 9.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2.89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